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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法院，感谢执行法官，是
你们的努力让我感受到了法律的公
正和温暖，让我重新看到了生活的
希望。”申请执行人陆某拿到赔偿款
后，激动地向执行法官表示感谢。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法院成功
执结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案件。经执行法官不懈努力，被执
行人最终履行还款义务，为这起历
时已久的案件画上圆满句号，切实
维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彰显了
法律的权威与公正。

申请执行人陆某与被执行人
孟某系雇佣关系，2022年 5月，陆
某在孟某指定的区域内干活时从
高处坠落，随后送往医院住院治
疗，经鉴定为多处骨折。然而，事
故发生后，孟某拒绝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陆某无奈之下向法院提起
诉讼。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孟

某向陆某支付包括医疗费、误工
费、伤残赔偿金等在内的各项赔偿
款共计134571.12元。

判决生效后，孟某仍未主动履
行义务。陆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
官第一时间向被执行人孟某送达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
责令其限期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
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配合执行工
作。经查控，执行法官依法对被执
行人的银行账户进行冻结，并查封
了其名下车辆。

面对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被
执行人仍心存侥幸，拒不履行还款
义务。执行法官一方面决定对被执
行人采取进一步措施，将其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其高消
费。另一方面，又多次约谈被执行
人，向其释明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的严重后果，告知其如不履行义
务，将面临拘留、罚款等更为严厉的
法律制裁。在强大的法律威慑下，
被执行人最终主动联系执行法官，
表示愿意履行还款义务。

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被执行
人将赔偿款57864.65元支付给申请
人，剩余欠款申请执行人陆某自愿
放弃，双方握手言和。至此，这起提
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得以圆
满执结。

这起案件的成功执结，不仅维护
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也彰显了法院
强制执行的力度和决心。在今后的
工作中，二道法院将继续加大执行工
作力度，严厉打击拒不执行生效法律
文书的行为，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现实生活中常见承租人租赁房
屋后，又将房屋对外转租的情形，那
么如果承租人没有按时支付房租，
房东能不能要求次承租人腾退房屋
呢？

蒲某为某房屋的所有权人。
2023年，蒲某与肖某签订《租赁合
同》，将该房屋租赁给肖某，约定租
期为一年，租赁费按月支付。之后，
肖某经蒲某同意，将该房屋转租给
李某。李某入住房屋后，按照约定
向肖某支付租赁费。然而，肖某在
向蒲某支付了部分租赁费后，未按
约定继续支付。

蒲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经龙
井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一、
解除蒲某与肖某签订的《租赁合
同》；二、肖某向蒲某支付拖欠的租
赁费；三、李某腾空房屋并将房屋返
还给蒲某。

法院审理后认为：蒲某与肖某
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基于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合同签
订后，蒲某已将涉案房屋交付给肖
某，但肖某未按约定足额支付租赁
费，经过蒲某多次催促，肖某在合理
期间内仍未履行支付义务，构成违

约。因此，蒲某关于判令解除蒲某
与肖某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并
支付剩余房屋租赁费的诉讼请求，
法院予以支持。

此外，肖某在与蒲某签订《租赁
合同》后与李某签订了《房屋租赁合
同》，将涉案房屋转租给李某。尽管
该转租行为经过蒲某同意，但肖某
与李某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履行
前提是蒲某与肖某之间原租赁合同
存续。然而，由于蒲某与肖某之间
签订的《租赁合同》因肖某未履行支
付租赁费义务而被解除，李某丧失
了继续合法占有房屋的基础。在庭
审中，李某明确表示不愿意代肖某
支付拖欠的租赁费，因此，李某应当
腾空并返还房屋给蒲某。

法官说法：在租赁关系中，承租
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出租
人是否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次承租
人腾退房屋，是实践中较为常见且
易引发争议的问题。

一、租赁合同解除的法律依
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七百零三
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
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
赁费的合同。本案中，蒲某与肖某

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依法有效。同时，《民法典》
第七百二十二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
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
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
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
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肖某未按时
足额支付租赁费，经催告后仍未履
行，已构成违约。因此，蒲某有权依
法解除与肖某之间的租赁合同。

二、转租合同的效力与次承租
人的权利。《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六
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
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也就是
说，转租合同的效力依附于原租赁
合同，转租合同的存续以原租赁合
同的有效存在为前提。在本案中，
肖某经蒲某同意后将房屋转租给李
某，李某与肖某签订的转租合法有
效。但随着原租赁合同因肖某的违
约而被解除，李某基于转租合同对
房屋的占有不再具有合法性。李某
拒绝向蒲某代为支付肖某欠付的租
赁费，也未与蒲某达成新的租赁协
议，意味着其不具备继续合法占有
房屋的条件，应当向蒲某返还房屋。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赵明明将城市晚报记者证（号码B22001766000124）丢失，声

明作废。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院
立案庭收到一面锦旗，该锦旗
承载着异地企业深深的感激之
情。该企业负责人李某认为，
来法院立案手续麻烦且时间漫
长，从外地赶来后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走进法院，立案庭工作

人员了解其情况后立即开通绿
色通道，在非关键性材料欠缺、
主要事实清楚、符合立案基本
条件的情况下先进行受理，不
要求李某来回奔波取资料，工
作人员在确认材料完备后立
即完成立案手续。 宋梓铭

2月12日，吉林市经开消
防救援大队采取夜查的形式，全
力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督促落实
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确保辖
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大
队检查组深入人员密集场所，
采取边检查、边整治、边培训的
方式，详细听取各场所消防安
全工作汇报，了解场所节日期间

消防安全管理和落实严管严控
措施情况，重点检查了场所是
否封堵安全出口、消防安全设
施是否完好有效、是否存在违
规动火作业等情况，大力清理
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问题。针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当场
向场所负责人提出了切实有效
的整改意见建议。 罗立嵘

吉林市经开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元宵节消防安全夜查行动

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凉水边境派出所
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为提升辖区群众识诈、防
诈、反诈意识，保障群众财产安
全，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凉水边

境派出所深入村屯，走进群众
家中，通过发放宣传单、现场答
疑方式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凉水边境派出所
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社
会治安管控能力水平，延
边边境管理支队凉水边境
派 出 所 以 平 安 建 设 为 契

机，以保障边境辖区和谐
稳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工作。

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十二道沟边境派出所
开展辖区反诈宣传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反
诈防范意识，预防和减少电信
诈骗案件的发生，切实保护好

群众的“钱袋子”，近日，白山边
境管理支队十二道沟边境派出
所开展辖区反诈宣传。 秦鑫

抚松林区基层法院
组织开展2025年第一期周分享活动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
院党支部积极开展2025年
第一期周分享活动，2名干警
结合日常生活及本职工作分
享了感悟。与会干警表示，

这次“周分享”活动，能够结
合自身学习工作实际，深刻
领会法院干警所担负的职责
与使命，坚持党对法院工作
的绝对领导。 于滢茹

锦旗映照初心：立案庭高效服务暖人心

声 明

“执”剑出鞘 赔偿款要回来了

我签了房屋租赁合同，也按约定交了房租
为什么还要腾退房屋？

姜迪将城市晚报记者证（号码B22001766000052）丢失，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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